
 
東 亞 銀 行 有 限 公 司  
(1918 年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立 之 有 限 公 司 ) 

(股 份 代 號 ： 23) 

2011 年 度 業 績 財 務 摘 要 及 主 要 比 率  
可 歸 屬 於 集 團 股 東 溢 利  港幣 4,358 百萬元

 - 較 2010 年 12 月 31 日 止 年 度 上 升 3.2% 

平 均 資 產 回 報 率  0.74%
平 均 股 本 回 報 率  9.47%
淨 息 差  1.75%
每 股 基 本 盈 利  港幣 1.96 元

第二次中期股 息 (代替末期股息)每 股 （ 可 選 擇 以 股 代 息 ）  港幣 0.51 元

年 內 股 息 合 共 每 股  港幣 0.94 元

綜 合 資 產 總 額  港幣 611,402 百萬元

客 戶 貸 款 總 額  港幣 321,890 百萬元

減 值 貸 款 比 率  0.46%
存 款 總 額  港幣 478,837 百萬元

貸 款 對 存 款 比 率  67.2%
平 均 流 動 資 金 比 率  42.8%
資 本 充 足 比 率  13.7%

 
派發 2011 年第二次中期股息(代替末期股息) 
 
東亞銀行有限公司(「本行」)董事會決議通過由 2011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起改變以往派發一次中期股息和一次
末期股息的做法(即派發二次中期股息，而第二次中期股息則代替末期股息)。 
 
董事會宣布派發截至 2011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之第二次中期股息(代替末期股息)每股港幣 0.51 元（ 「 2011
第 二 次 中 期 股 息 」 ） （2010 年末期股息：每股港幣 0.56 元）以代替建議派發末期股息。 連同 2011 年 9 月
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.43 元，全年每股將合共派發股息港幣 0.94 元（2010 年：每股港幣 0.94 元）。此 2011
第 二 次 中 期 股 息 將於 2012 年 3 月 27 日(星期二)以現金派發予 在 2012 年 3 月 6 日 (星期二)辦 公 時 間 結
束 時 已 登 記 在 本 行 股 東 名 冊 上 的 股 東 ，惟股東可選擇收取已繳足股款的新股以代替現金（「以股代息計
劃」）。以股代息計劃的詳情將連同有關選擇表格約於 2012 年 3 月 6 日（星期二）寄予各股東。 
 
如欲查閱本行 2011 年業績公告, 請瀏覽本行網頁www.hkbea.com。 
 
過戶日期 
 
本行將於下列期間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： 
 
(a) 為決定合資格享有 2011 第 二 次 中 期 股 息 股東之身分，本行將於 2012 年 3 月 5 日（星期一）及 2012

年 3 月 6 日（星期二）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。如欲享有上述之 2011 第 二 次 中 期 股 息 ，請於 2012
年 3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4 時前將過戶文件送達卓佳標準有限公司*辦理登記。 

(b) 為決定合資格出席 2012 股東周年常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之身分，本行將於 2012 年 4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
及 2012 年 4 月 24 日（星期二）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。如欲出席及在 2012 股東周年常會上投票，請於
2012 年 4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4 時前將過戶文件送達卓佳標準有限公司*辦理登記。 

*地址：香港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匯中心 26 樓 
 
2012 股東周年常會 
 
2012 股東周年常會將於 2012 年 4 月 24 日(星期二)上午 11 時 30 分假座香港金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香港港麗酒店
港麗大禮堂舉行。 
 
承董事會命  
東亞銀行有限公司 
公司秘書 
羅春德 
 
香港，2012 年 2 月 14 日 
 


